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肇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銀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余建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邱聰安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

偵字第37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肇銘、林銀華、余建國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礦業之副總經理，

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向臺東縣○○鄉○

○段00地號(下稱利稻段32地號土地)土地共有人余竹英、邱

紅年分別於民國88年2月5日、103年1月間承租利稻段32地號

土地供向陽礦業存放雲母原料使用，詎被告三人均知向陽礦

業僅有利稻段32地號土地之使用權，而臺東縣○○鄉○○段

00地號土地(下稱利稻段31地號土地)則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下稱原民會）所管理之國有林地，與利稻段32地號土

地均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山坡地，利稻段31地號

土地同時亦為森林法第3條所稱之林地，亦知悉山區地界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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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未經鑑界極有可能因此開發至無使用權之公有山坡地、

林區，竟未事先鑑界，未取得原民會之同意，亦未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並依核定計畫處理，即基於違反水土保持法、森林

法之未必故意及犯意聯絡，由被告江肇銘、林銀華指示被告

余建國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

用，因而於109年1、2月間，開發至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

積達158平方公尺，幸未有水土流失之情事，而認被告三人

均係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

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

他人林地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

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同法第301 條第1 項規

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

判決。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

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

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台上

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訂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

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亦足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嫌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

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

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三人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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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供述、臺東縣政府（下稱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

第1100032782號函（含109年4月8日縣府山坡地原住民保留

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紀錄表1份、勘查照片8張、GPS軌跡

圖）、關山分局偵查隊於110年9月8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2

8張、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東檢）112年4月17日現場

履勘筆錄（含照片5張、錄影光碟1張）、臺東縣關山地政事

務所112年4月28日東關地測字第1120002125號函（含複丈成

果圖1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範圍、特

定水土保持區、查定分類查詢結果、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

份、縣府112年4月19日府農土字第1120079426號函1份等件

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三人堅詞否認有何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

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

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並均辯稱：我們沒

有占用到利稻段31地號土地，推放土石的地方只有利稻段32

地號土地等語。

五、經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

礦業之副總經理，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

承租利稻段32地號存放雲母原料使用等節，業據被告三人所

坦認，並有向陽礦業109年4月30日向府字第（109）0000000

000-A函暨檢附之租賃契約書、案發現場照片、縣府110年2

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暨檢附之陳報勘查照片、

GPS軌跡圖等件可證（見他卷一第55-57、59-67、73-77、13

7-141、153頁），足見上情為真。

六、被告三人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三人是否有擅自

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

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形：

㈠、公訴意旨固以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

（含109年4月8日山坡地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記

錄表、勘查照片、GPS軌跡圖）為據，而認定被告三人有開

發占用利稻段31地號之情，其中GPS軌跡圖中顯示被告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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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占用範圍包含利稻段31地號，現勘紀錄表上更記載「現況

有開挖之情事，現場並停置挖土機1台，另現況有堆置土石

（開挖面積涉及利稻31地號，面積約542平方公尺）」（見

他卷一第53、59-61頁），惟證人林義雄於本院113年6月20

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在109年至110年間任職於縣府，上開

現勘紀錄表是我做紀錄的；我是帶著PDA去繞整個範圍，軌

跡圖上一點一點的跡象就是我跑的違規範圍；我肉眼看到的

開挖面積，就沿著外圍去走；占用利稻段31地號面積我是用

PDA裡面紀錄的功能鍵去按，確認範圍是542平方公尺；我們

不會在現場計算面積，都是回辦公室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22-324、328、337頁）。然而，證人林義雄亦證稱：廠商

跟我說PDA有誤差值5％，5公尺左右，但是我們沒有實際上

去測試；109年在現場測量的時候只有使用PDA，沒有再請地

政去測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9頁），林義雄於109年4月8

日至案發現場僅以手持PDA，沿其肉眼所見占用範圍繞行方

式測量，但PDA已有相當誤差，且未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就

占用範圍實際鑑界，縱令PDA紀錄下林義雄步行軌跡，被告

三人占用開發範圍是否確如公訴意旨所指已擴及利稻段31地

號，已非無疑。此外，觀諸GPS軌跡圖上的航照圖，林義雄

沿其所認定利稻段31地號遭占用開發地區外圍步行的區域，

土地狀況顯示為布滿植被，無明顯堆置土石及開發之情（見

他卷一第59、61頁），證人林義雄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

稱：這並不是109年4月8日的圖資，只能做為參考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332頁）。當日有另一縣府員工潘麗慧在現場負

責拍照，證人林義雄卻表示：我分不出來哪一張照片是31地

號、哪一張是32地號，所以沒有辦法指定31地號的542平方

公尺是哪一張照片等語（見他卷一第55-57頁；本院卷一第3

51、354頁）。另證人潘麗慧雖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

序中證稱：109年4月8日現勘當天我是負責拍照，並且指出

他卷一第55-57頁照片分別是位於利稻段31地號或32地號，

甚至在照片上標示地界（見本院卷一第355-357頁），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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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並無任何方位、地籍圖、地界可供參考，證人潘麗慧亦

表示會有誤差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5頁）。況鑑界仰賴

專業人員及儀器進行測量，無從徒以潘麗慧自照片判斷被告

三人占用情形。至林義雄於110年9月再至現場履勘後於會勘

紀錄上紀載：「現場發現當事人放置原料雲母土，經初步定

位放置地點在利稻段32地號上，31地號上並無使用痕跡」，

此有110年9月8日臺東縣警察局會同縣府查獲違反水土保持

案件會勘紀錄、GPS軌跡圖在卷可參（見他卷一第169-173

頁），復有臺東縣關山分局偵查隊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見

他卷一第195-221頁），但證人林義雄於113年6月20日本院

審理程序中明確證稱：我兩次現勘都是跟據PDA定位軌跡及

計算面積；兩次圖資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1、342

頁）。基於PDA測量誤差、圖資未即時更新及並未會同地政

人員進行鑑界等因素，本院仍舊無法依據縣○○○000○0○

0○○○○○○○○○段00地號遭被告三人違法占用及開

發。

㈡、公訴意旨另執112年4月17日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暨照片、錄影

光碟及關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佐證被告三人違法占

用及開發利稻段31地號158平方公尺（見交查卷第11-23

頁）。證人潘麗慧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雖證稱：

當天我們提供PDA的圖給地政人員，有他卷一第61、63頁的G

PS軌跡圖及座標；地政人員只要就同樣的X、Y軸去定位就不

會錯；關山地政事務所如果是用我們原本的X、Y軸去認定的

話，他製作出來的圖還是會跟我們原來的一樣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361-362、364頁），但證人林山閔即東檢112年4月17

日履勘時至現場測量之關山地政事務所人員於本院113年10

月16日審理程序中卻證稱：因為縣府的座標系統和我們的系

統不同，所以無法做套繪；即便縣府給了軌跡、座標，到了

現場無法依照座標測量；我們到現場是有人來指界，我就是

跟著他們指的做測量；此範圍是有人帶我進去測的，不是潘

麗慧，也不是縣府的人；我們測出來的結果就是帶路的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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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哪裡就測到哪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9-71、74

頁）。由此可見，地政人員係仰賴他人指引而為實際測量，

並未使用縣府於109年4月8日至現場勘查之GPS軌跡圖及座

標。惟該次地政人員測量範圍是如何指引、與109年4月8日

現勘範圍是否一致，上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固記載：「因地

政人員表示以GPS軌跡為基準測量占用面積會有誤差，故請

被告三人以開山刀除草，將109.4.8縣府會勘時之路線清出

路徑，由地政人員實際進入測量，並請地政將測量結果複丈

圖函覆本署」。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播放112年4

月17日現場履勘錄影後發現地政人員進行測量時，確實有一

名帶著開山刀開路之人，被告林銀華陳稱：這是同事范明良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卷二第3頁）。證人范明良於本

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的工作範圍沒有涉及

到利稻段32地號堆放雲母土的地方；我沒有在那裡工作過；

是總經理江先生到我到現場，叫我過去從7號樁到6號樁，從

草叢鑽進去，他叫我開一條路，我會知道7號樁和6號樁在那

裡是有插旗子；我後面是余建國，地政人員有跟我們進去，

我們進去就是把7號樁和6號樁踩出一條路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77-79頁）。而被告江肇銘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理程序

中證稱：我跟范明良說範圍是7號樁到6號樁的用意是界線要

先拉出來，才能判斷雲母土有沒有越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206-207頁），由上開二人所述情節，范明良既未曾在利稻

段32地號工作，不知雲土母堆放情況，而其開路係依被告江

肇銘指示開出7號樁到6號樁的路徑，目的是確認地界、雲母

土有無越界，殊難認112年4月17日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8日

現勘範圍一致。至112年4月17日亦有至現場之證人潘麗慧於

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測量的範圍不是我提的，

因為當時路已經雜草叢生，所以他們那時候是說一個大概的

位置，從可以走的地方往裡面走；因為我沒有走過，第一次

走的時候是林義雄先生走的，我是在旁邊拍照，我只知道路

口的地方，但是不是到31地號我不確定；我無法確定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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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人員走的路線是109年走的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4-

86頁）。從而，112年4月17日關山地政事務所測量範圍是否

如前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所載即為109年4月8日會勘路線，

誠屬有疑。

㈢、從而，109年4月8日縣府至現場勘查時，因測量之PDA有誤

差，又未會同地政機關一併鑑界確認占用範圍；112年4月17

日東檢履勘時，復查無證據證明地政人員測量範圍與109年4

月8日勘查範圍一致，據此製作之前開土地複丈成果圖確實

為被告三人非法占用及開發範圍，本院尚難認被告三人有擅

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

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難以說服本院認定被告三人涉犯

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

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

林地之罪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渠等有公訴意旨所指

之犯行，依照前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三人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貴蘭

　　　　　　　　　　　　　　　　　　法　 官　藍得榮

　　　　　　　　　　　　　　　　　　法　 官　林涵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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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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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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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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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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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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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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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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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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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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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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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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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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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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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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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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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肇銘






            林銀華




            余建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邱聰安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37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肇銘、林銀華、余建國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礦業之副總經理，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向臺東縣○○鄉○○段00地號(下稱利稻段32地號土地)土地共有人余竹英、邱紅年分別於民國88年2月5日、103年1月間承租利稻段32地號土地供向陽礦業存放雲母原料使用，詎被告三人均知向陽礦業僅有利稻段32地號土地之使用權，而臺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利稻段31地號土地)則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所管理之國有林地，與利稻段32地號土地均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山坡地，利稻段31地號土地同時亦為森林法第3條所稱之林地，亦知悉山區地界複雜，未經鑑界極有可能因此開發至無使用權之公有山坡地、林區，竟未事先鑑界，未取得原民會之同意，亦未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並依核定計畫處理，即基於違反水土保持法、森林法之未必故意及犯意聯絡，由被告江肇銘、林銀華指示被告余建國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因而於109年1、2月間，開發至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幸未有水土流失之情事，而認被告三人均係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同法第301 條第1 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訂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足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嫌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三人偵查中之供述、臺東縣政府（下稱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含109年4月8日縣府山坡地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紀錄表1份、勘查照片8張、GPS軌跡圖）、關山分局偵查隊於110年9月8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28張、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東檢）112年4月17日現場履勘筆錄（含照片5張、錄影光碟1張）、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所112年4月28日東關地測字第1120002125號函（含複丈成果圖1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範圍、特定水土保持區、查定分類查詢結果、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縣府112年4月19日府農土字第1120079426號函1份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三人堅詞否認有何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並均辯稱：我們沒有占用到利稻段31地號土地，推放土石的地方只有利稻段32地號土地等語。
五、經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礦業之副總經理，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承租利稻段32地號存放雲母原料使用等節，業據被告三人所坦認，並有向陽礦業109年4月30日向府字第（109）0000000000-A函暨檢附之租賃契約書、案發現場照片、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暨檢附之陳報勘查照片、GPS軌跡圖等件可證（見他卷一第55-57、59-67、73-77、137-141、153頁），足見上情為真。
六、被告三人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三人是否有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形：
㈠、公訴意旨固以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含109年4月8日山坡地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記錄表、勘查照片、GPS軌跡圖）為據，而認定被告三人有開發占用利稻段31地號之情，其中GPS軌跡圖中顯示被告三人已占用範圍包含利稻段31地號，現勘紀錄表上更記載「現況有開挖之情事，現場並停置挖土機1台，另現況有堆置土石（開挖面積涉及利稻31地號，面積約542平方公尺）」（見他卷一第53、59-61頁），惟證人林義雄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在109年至110年間任職於縣府，上開現勘紀錄表是我做紀錄的；我是帶著PDA去繞整個範圍，軌跡圖上一點一點的跡象就是我跑的違規範圍；我肉眼看到的開挖面積，就沿著外圍去走；占用利稻段31地號面積我是用PDA裡面紀錄的功能鍵去按，確認範圍是542平方公尺；我們不會在現場計算面積，都是回辦公室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2-324、328、337頁）。然而，證人林義雄亦證稱：廠商跟我說PDA有誤差值5％，5公尺左右，但是我們沒有實際上去測試；109年在現場測量的時候只有使用PDA，沒有再請地政去測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9頁），林義雄於109年4月8日至案發現場僅以手持PDA，沿其肉眼所見占用範圍繞行方式測量，但PDA已有相當誤差，且未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就占用範圍實際鑑界，縱令PDA紀錄下林義雄步行軌跡，被告三人占用開發範圍是否確如公訴意旨所指已擴及利稻段31地號，已非無疑。此外，觀諸GPS軌跡圖上的航照圖，林義雄沿其所認定利稻段31地號遭占用開發地區外圍步行的區域，土地狀況顯示為布滿植被，無明顯堆置土石及開發之情（見他卷一第59、61頁），證人林義雄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這並不是109年4月8日的圖資，只能做為參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頁）。當日有另一縣府員工潘麗慧在現場負責拍照，證人林義雄卻表示：我分不出來哪一張照片是31地號、哪一張是32地號，所以沒有辦法指定31地號的542平方公尺是哪一張照片等語（見他卷一第55-57頁；本院卷一第351、354頁）。另證人潘麗慧雖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證稱：109年4月8日現勘當天我是負責拍照，並且指出他卷一第55-57頁照片分別是位於利稻段31地號或32地號，甚至在照片上標示地界（見本院卷一第355-357頁），但照片上並無任何方位、地籍圖、地界可供參考，證人潘麗慧亦表示會有誤差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5頁）。況鑑界仰賴專業人員及儀器進行測量，無從徒以潘麗慧自照片判斷被告三人占用情形。至林義雄於110年9月再至現場履勘後於會勘紀錄上紀載：「現場發現當事人放置原料雲母土，經初步定位放置地點在利稻段32地號上，31地號上並無使用痕跡」，此有110年9月8日臺東縣警察局會同縣府查獲違反水土保持案件會勘紀錄、GPS軌跡圖在卷可參（見他卷一第169-173頁），復有臺東縣關山分局偵查隊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他卷一第195-221頁），但證人林義雄於113年6月20日本院審理程序中明確證稱：我兩次現勘都是跟據PDA定位軌跡及計算面積；兩次圖資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1、342頁）。基於PDA測量誤差、圖資未即時更新及並未會同地政人員進行鑑界等因素，本院仍舊無法依據縣○○○000○0○0○○○○○○○○○段00地號遭被告三人違法占用及開發。
㈡、公訴意旨另執112年4月17日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暨照片、錄影光碟及關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佐證被告三人違法占用及開發利稻段31地號158平方公尺（見交查卷第11-23頁）。證人潘麗慧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雖證稱：當天我們提供PDA的圖給地政人員，有他卷一第61、63頁的GPS軌跡圖及座標；地政人員只要就同樣的X、Y軸去定位就不會錯；關山地政事務所如果是用我們原本的X、Y軸去認定的話，他製作出來的圖還是會跟我們原來的一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1-362、364頁），但證人林山閔即東檢112年4月17日履勘時至現場測量之關山地政事務所人員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卻證稱：因為縣府的座標系統和我們的系統不同，所以無法做套繪；即便縣府給了軌跡、座標，到了現場無法依照座標測量；我們到現場是有人來指界，我就是跟著他們指的做測量；此範圍是有人帶我進去測的，不是潘麗慧，也不是縣府的人；我們測出來的結果就是帶路的人帶我們到哪裡就測到哪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9-71、74頁）。由此可見，地政人員係仰賴他人指引而為實際測量，並未使用縣府於109年4月8日至現場勘查之GPS軌跡圖及座標。惟該次地政人員測量範圍是如何指引、與109年4月8日現勘範圍是否一致，上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固記載：「因地政人員表示以GPS軌跡為基準測量占用面積會有誤差，故請被告三人以開山刀除草，將109.4.8縣府會勘時之路線清出路徑，由地政人員實際進入測量，並請地政將測量結果複丈圖函覆本署」。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播放112年4月17日現場履勘錄影後發現地政人員進行測量時，確實有一名帶著開山刀開路之人，被告林銀華陳稱：這是同事范明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卷二第3頁）。證人范明良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的工作範圍沒有涉及到利稻段32地號堆放雲母土的地方；我沒有在那裡工作過；是總經理江先生到我到現場，叫我過去從7號樁到6號樁，從草叢鑽進去，他叫我開一條路，我會知道7號樁和6號樁在那裡是有插旗子；我後面是余建國，地政人員有跟我們進去，我們進去就是把7號樁和6號樁踩出一條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7-79頁）。而被告江肇銘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跟范明良說範圍是7號樁到6號樁的用意是界線要先拉出來，才能判斷雲母土有沒有越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6-207頁），由上開二人所述情節，范明良既未曾在利稻段32地號工作，不知雲土母堆放情況，而其開路係依被告江肇銘指示開出7號樁到6號樁的路徑，目的是確認地界、雲母土有無越界，殊難認112年4月17日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8日現勘範圍一致。至112年4月17日亦有至現場之證人潘麗慧於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測量的範圍不是我提的，因為當時路已經雜草叢生，所以他們那時候是說一個大概的位置，從可以走的地方往裡面走；因為我沒有走過，第一次走的時候是林義雄先生走的，我是在旁邊拍照，我只知道路口的地方，但是不是到31地號我不確定；我無法確定112年地政人員走的路線是109年走的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4-86頁）。從而，112年4月17日關山地政事務所測量範圍是否如前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所載即為109年4月8日會勘路線，誠屬有疑。
㈢、從而，109年4月8日縣府至現場勘查時，因測量之PDA有誤差，又未會同地政機關一併鑑界確認占用範圍；112年4月17日東檢履勘時，復查無證據證明地政人員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8日勘查範圍一致，據此製作之前開土地複丈成果圖確實為被告三人非法占用及開發範圍，本院尚難認被告三人有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難以說服本院認定被告三人涉犯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之罪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渠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照前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三人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貴蘭
　　　　　　　　　　　　　　　　　　法　 官　藍得榮
　　　　　　　　　　　　　　　　　　法　 官　林涵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童毅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肇銘



            林銀華


            余建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邱聰安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
偵字第37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肇銘、林銀華、余建國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礦業之副總經理，
    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向臺東縣○○鄉○○段
    00地號(下稱利稻段32地號土地)土地共有人余竹英、邱紅年
    分別於民國88年2月5日、103年1月間承租利稻段32地號土地
    供向陽礦業存放雲母原料使用，詎被告三人均知向陽礦業僅
    有利稻段32地號土地之使用權，而臺東縣○○鄉○○段00地號土
    地(下稱利稻段31地號土地)則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
    稱原民會）所管理之國有林地，與利稻段32地號土地均為水
    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山坡地，利稻段31地號土地同時
    亦為森林法第3條所稱之林地，亦知悉山區地界複雜，未經
    鑑界極有可能因此開發至無使用權之公有山坡地、林區，竟
    未事先鑑界，未取得原民會之同意，亦未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並依核定計畫處理，即基於違反水土保持法、森林法之未必
    故意及犯意聯絡，由被告江肇銘、林銀華指示被告余建國擅
    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因而
    於109年1、2月間，開發至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
    方公尺，幸未有水土流失之情事，而認被告三人均係違反水
    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
    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
    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
    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同法第301 條第1 項規定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
    決。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
    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
    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
    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訂
    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足
    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嫌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
    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
    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三人偵查
    中之供述、臺東縣政府（下稱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
    第1100032782號函（含109年4月8日縣府山坡地原住民保留
    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紀錄表1份、勘查照片8張、GPS軌跡圖
    ）、關山分局偵查隊於110年9月8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28
    張、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東檢）112年4月17日現場履
    勘筆錄（含照片5張、錄影光碟1張）、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
    所112年4月28日東關地測字第1120002125號函（含複丈成果
    圖1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範圍、特定
    水土保持區、查定分類查詢結果、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
    、縣府112年4月19日府農土字第1120079426號函1份等件為
    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三人堅詞否認有何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
    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
    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並均辯稱：我們沒
    有占用到利稻段31地號土地，推放土石的地方只有利稻段32
    地號土地等語。
五、經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
    礦業之副總經理，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
    承租利稻段32地號存放雲母原料使用等節，業據被告三人所
    坦認，並有向陽礦業109年4月30日向府字第（109）0000000
    000-A函暨檢附之租賃契約書、案發現場照片、縣府110年2
    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暨檢附之陳報勘查照片、
    GPS軌跡圖等件可證（見他卷一第55-57、59-67、73-77、13
    7-141、153頁），足見上情為真。
六、被告三人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三人是否有擅自
    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
    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形：
㈠、公訴意旨固以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
    （含109年4月8日山坡地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記
    錄表、勘查照片、GPS軌跡圖）為據，而認定被告三人有開
    發占用利稻段31地號之情，其中GPS軌跡圖中顯示被告三人
    已占用範圍包含利稻段31地號，現勘紀錄表上更記載「現況
    有開挖之情事，現場並停置挖土機1台，另現況有堆置土石
    （開挖面積涉及利稻31地號，面積約542平方公尺）」（見
    他卷一第53、59-61頁），惟證人林義雄於本院113年6月20
    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在109年至110年間任職於縣府，上開
    現勘紀錄表是我做紀錄的；我是帶著PDA去繞整個範圍，軌
    跡圖上一點一點的跡象就是我跑的違規範圍；我肉眼看到的
    開挖面積，就沿著外圍去走；占用利稻段31地號面積我是用
    PDA裡面紀錄的功能鍵去按，確認範圍是542平方公尺；我們
    不會在現場計算面積，都是回辦公室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22-324、328、337頁）。然而，證人林義雄亦證稱：廠商
    跟我說PDA有誤差值5％，5公尺左右，但是我們沒有實際上去
    測試；109年在現場測量的時候只有使用PDA，沒有再請地政
    去測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9頁），林義雄於109年4月8日
    至案發現場僅以手持PDA，沿其肉眼所見占用範圍繞行方式
    測量，但PDA已有相當誤差，且未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就占
    用範圍實際鑑界，縱令PDA紀錄下林義雄步行軌跡，被告三
    人占用開發範圍是否確如公訴意旨所指已擴及利稻段31地號
    ，已非無疑。此外，觀諸GPS軌跡圖上的航照圖，林義雄沿
    其所認定利稻段31地號遭占用開發地區外圍步行的區域，土
    地狀況顯示為布滿植被，無明顯堆置土石及開發之情（見他
    卷一第59、61頁），證人林義雄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
    這並不是109年4月8日的圖資，只能做為參考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332頁）。當日有另一縣府員工潘麗慧在現場負責拍
    照，證人林義雄卻表示：我分不出來哪一張照片是31地號、
    哪一張是32地號，所以沒有辦法指定31地號的542平方公尺
    是哪一張照片等語（見他卷一第55-57頁；本院卷一第351、
    354頁）。另證人潘麗慧雖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
    證稱：109年4月8日現勘當天我是負責拍照，並且指出他卷
    一第55-57頁照片分別是位於利稻段31地號或32地號，甚至
    在照片上標示地界（見本院卷一第355-357頁），但照片上
    並無任何方位、地籍圖、地界可供參考，證人潘麗慧亦表示
    會有誤差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5頁）。況鑑界仰賴專業
    人員及儀器進行測量，無從徒以潘麗慧自照片判斷被告三人
    占用情形。至林義雄於110年9月再至現場履勘後於會勘紀錄
    上紀載：「現場發現當事人放置原料雲母土，經初步定位放
    置地點在利稻段32地號上，31地號上並無使用痕跡」，此有
    110年9月8日臺東縣警察局會同縣府查獲違反水土保持案件
    會勘紀錄、GPS軌跡圖在卷可參（見他卷一第169-173頁），
    復有臺東縣關山分局偵查隊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他卷一
    第195-221頁），但證人林義雄於113年6月20日本院審理程
    序中明確證稱：我兩次現勘都是跟據PDA定位軌跡及計算面
    積；兩次圖資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1、342頁）。基
    於PDA測量誤差、圖資未即時更新及並未會同地政人員進行
    鑑界等因素，本院仍舊無法依據縣○○○000○0○0○○○○○○○○○段0
    0地號遭被告三人違法占用及開發。
㈡、公訴意旨另執112年4月17日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暨照片、錄影
    光碟及關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佐證被告三人違法占
    用及開發利稻段31地號158平方公尺（見交查卷第11-23頁）
    。證人潘麗慧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雖證稱：當天
    我們提供PDA的圖給地政人員，有他卷一第61、63頁的GPS軌
    跡圖及座標；地政人員只要就同樣的X、Y軸去定位就不會錯
    ；關山地政事務所如果是用我們原本的X、Y軸去認定的話，
    他製作出來的圖還是會跟我們原來的一樣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361-362、364頁），但證人林山閔即東檢112年4月17日履
    勘時至現場測量之關山地政事務所人員於本院113年10月16
    日審理程序中卻證稱：因為縣府的座標系統和我們的系統不
    同，所以無法做套繪；即便縣府給了軌跡、座標，到了現場
    無法依照座標測量；我們到現場是有人來指界，我就是跟著
    他們指的做測量；此範圍是有人帶我進去測的，不是潘麗慧
    ，也不是縣府的人；我們測出來的結果就是帶路的人帶我們
    到哪裡就測到哪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9-71、74頁）。由
    此可見，地政人員係仰賴他人指引而為實際測量，並未使用
    縣府於109年4月8日至現場勘查之GPS軌跡圖及座標。惟該次
    地政人員測量範圍是如何指引、與109年4月8日現勘範圍是
    否一致，上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固記載：「因地政人員表示
    以GPS軌跡為基準測量占用面積會有誤差，故請被告三人以
    開山刀除草，將109.4.8縣府會勘時之路線清出路徑，由地
    政人員實際進入測量，並請地政將測量結果複丈圖函覆本署
    」。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播放112年4月17日現場
    履勘錄影後發現地政人員進行測量時，確實有一名帶著開山
    刀開路之人，被告林銀華陳稱：這是同事范明良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80頁；卷二第3頁）。證人范明良於本院113年10
    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的工作範圍沒有涉及到利稻段32
    地號堆放雲母土的地方；我沒有在那裡工作過；是總經理江
    先生到我到現場，叫我過去從7號樁到6號樁，從草叢鑽進去
    ，他叫我開一條路，我會知道7號樁和6號樁在那裡是有插旗
    子；我後面是余建國，地政人員有跟我們進去，我們進去就
    是把7號樁和6號樁踩出一條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7-79頁
    ）。而被告江肇銘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理程序中證稱：
    我跟范明良說範圍是7號樁到6號樁的用意是界線要先拉出來
    ，才能判斷雲母土有沒有越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6-207
    頁），由上開二人所述情節，范明良既未曾在利稻段32地號
    工作，不知雲土母堆放情況，而其開路係依被告江肇銘指示
    開出7號樁到6號樁的路徑，目的是確認地界、雲母土有無越
    界，殊難認112年4月17日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8日現勘範圍
    一致。至112年4月17日亦有至現場之證人潘麗慧於113年10
    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測量的範圍不是我提的，因為當時
    路已經雜草叢生，所以他們那時候是說一個大概的位置，從
    可以走的地方往裡面走；因為我沒有走過，第一次走的時候
    是林義雄先生走的，我是在旁邊拍照，我只知道路口的地方
    ，但是不是到31地號我不確定；我無法確定112年地政人員
    走的路線是109年走的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4-86頁）。
    從而，112年4月17日關山地政事務所測量範圍是否如前開東
    檢現場履勘筆錄所載即為109年4月8日會勘路線，誠屬有疑
    。
㈢、從而，109年4月8日縣府至現場勘查時，因測量之PDA有誤差
    ，又未會同地政機關一併鑑界確認占用範圍；112年4月17日
    東檢履勘時，復查無證據證明地政人員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
    8日勘查範圍一致，據此製作之前開土地複丈成果圖確實為
    被告三人非法占用及開發範圍，本院尚難認被告三人有擅自
    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
    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難以說服本院認定被告三人涉犯
    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
    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
    林地之罪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渠等有公訴意旨所指
    之犯行，依照前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三人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貴蘭
　　　　　　　　　　　　　　　　　　法　 官　藍得榮
　　　　　　　　　　　　　　　　　　法　 官　林涵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童毅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肇銘



            林銀華


            余建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邱聰安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37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肇銘、林銀華、余建國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礦業之副總經理，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向臺東縣○○鄉○○段00地號(下稱利稻段32地號土地)土地共有人余竹英、邱紅年分別於民國88年2月5日、103年1月間承租利稻段32地號土地供向陽礦業存放雲母原料使用，詎被告三人均知向陽礦業僅有利稻段32地號土地之使用權，而臺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利稻段31地號土地)則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所管理之國有林地，與利稻段32地號土地均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山坡地，利稻段31地號土地同時亦為森林法第3條所稱之林地，亦知悉山區地界複雜，未經鑑界極有可能因此開發至無使用權之公有山坡地、林區，竟未事先鑑界，未取得原民會之同意，亦未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並依核定計畫處理，即基於違反水土保持法、森林法之未必故意及犯意聯絡，由被告江肇銘、林銀華指示被告余建國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因而於109年1、2月間，開發至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幸未有水土流失之情事，而認被告三人均係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同法第301 條第1 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訂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足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嫌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三人偵查中之供述、臺東縣政府（下稱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含109年4月8日縣府山坡地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紀錄表1份、勘查照片8張、GPS軌跡圖）、關山分局偵查隊於110年9月8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28張、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東檢）112年4月17日現場履勘筆錄（含照片5張、錄影光碟1張）、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所112年4月28日東關地測字第1120002125號函（含複丈成果圖1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範圍、特定水土保持區、查定分類查詢結果、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縣府112年4月19日府農土字第1120079426號函1份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三人堅詞否認有何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罪嫌，並均辯稱：我們沒有占用到利稻段31地號土地，推放土石的地方只有利稻段32地號土地等語。
五、經查，被告江肇銘為向陽礦業之總經理、被告林銀華為向陽礦業之副總經理，被告余建國為向陽礦業之員工。向陽礦業承租利稻段32地號存放雲母原料使用等節，業據被告三人所坦認，並有向陽礦業109年4月30日向府字第（109）0000000000-A函暨檢附之租賃契約書、案發現場照片、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暨檢附之陳報勘查照片、GPS軌跡圖等件可證（見他卷一第55-57、59-67、73-77、137-141、153頁），足見上情為真。
六、被告三人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三人是否有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形：
㈠、公訴意旨固以縣府110年2月22日府原地字第1100032782號函（含109年4月8日山坡地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案件現勘記錄表、勘查照片、GPS軌跡圖）為據，而認定被告三人有開發占用利稻段31地號之情，其中GPS軌跡圖中顯示被告三人已占用範圍包含利稻段31地號，現勘紀錄表上更記載「現況有開挖之情事，現場並停置挖土機1台，另現況有堆置土石（開挖面積涉及利稻31地號，面積約542平方公尺）」（見他卷一第53、59-61頁），惟證人林義雄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在109年至110年間任職於縣府，上開現勘紀錄表是我做紀錄的；我是帶著PDA去繞整個範圍，軌跡圖上一點一點的跡象就是我跑的違規範圍；我肉眼看到的開挖面積，就沿著外圍去走；占用利稻段31地號面積我是用PDA裡面紀錄的功能鍵去按，確認範圍是542平方公尺；我們不會在現場計算面積，都是回辦公室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2-324、328、337頁）。然而，證人林義雄亦證稱：廠商跟我說PDA有誤差值5％，5公尺左右，但是我們沒有實際上去測試；109年在現場測量的時候只有使用PDA，沒有再請地政去測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9頁），林義雄於109年4月8日至案發現場僅以手持PDA，沿其肉眼所見占用範圍繞行方式測量，但PDA已有相當誤差，且未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就占用範圍實際鑑界，縱令PDA紀錄下林義雄步行軌跡，被告三人占用開發範圍是否確如公訴意旨所指已擴及利稻段31地號，已非無疑。此外，觀諸GPS軌跡圖上的航照圖，林義雄沿其所認定利稻段31地號遭占用開發地區外圍步行的區域，土地狀況顯示為布滿植被，無明顯堆置土石及開發之情（見他卷一第59、61頁），證人林義雄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這並不是109年4月8日的圖資，只能做為參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頁）。當日有另一縣府員工潘麗慧在現場負責拍照，證人林義雄卻表示：我分不出來哪一張照片是31地號、哪一張是32地號，所以沒有辦法指定31地號的542平方公尺是哪一張照片等語（見他卷一第55-57頁；本院卷一第351、354頁）。另證人潘麗慧雖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證稱：109年4月8日現勘當天我是負責拍照，並且指出他卷一第55-57頁照片分別是位於利稻段31地號或32地號，甚至在照片上標示地界（見本院卷一第355-357頁），但照片上並無任何方位、地籍圖、地界可供參考，證人潘麗慧亦表示會有誤差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5頁）。況鑑界仰賴專業人員及儀器進行測量，無從徒以潘麗慧自照片判斷被告三人占用情形。至林義雄於110年9月再至現場履勘後於會勘紀錄上紀載：「現場發現當事人放置原料雲母土，經初步定位放置地點在利稻段32地號上，31地號上並無使用痕跡」，此有110年9月8日臺東縣警察局會同縣府查獲違反水土保持案件會勘紀錄、GPS軌跡圖在卷可參（見他卷一第169-173頁），復有臺東縣關山分局偵查隊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他卷一第195-221頁），但證人林義雄於113年6月20日本院審理程序中明確證稱：我兩次現勘都是跟據PDA定位軌跡及計算面積；兩次圖資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1、342頁）。基於PDA測量誤差、圖資未即時更新及並未會同地政人員進行鑑界等因素，本院仍舊無法依據縣○○○000○0○0○○○○○○○○○段00地號遭被告三人違法占用及開發。
㈡、公訴意旨另執112年4月17日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暨照片、錄影光碟及關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佐證被告三人違法占用及開發利稻段31地號158平方公尺（見交查卷第11-23頁）。證人潘麗慧於本院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中雖證稱：當天我們提供PDA的圖給地政人員，有他卷一第61、63頁的GPS軌跡圖及座標；地政人員只要就同樣的X、Y軸去定位就不會錯；關山地政事務所如果是用我們原本的X、Y軸去認定的話，他製作出來的圖還是會跟我們原來的一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1-362、364頁），但證人林山閔即東檢112年4月17日履勘時至現場測量之關山地政事務所人員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卻證稱：因為縣府的座標系統和我們的系統不同，所以無法做套繪；即便縣府給了軌跡、座標，到了現場無法依照座標測量；我們到現場是有人來指界，我就是跟著他們指的做測量；此範圍是有人帶我進去測的，不是潘麗慧，也不是縣府的人；我們測出來的結果就是帶路的人帶我們到哪裡就測到哪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9-71、74頁）。由此可見，地政人員係仰賴他人指引而為實際測量，並未使用縣府於109年4月8日至現場勘查之GPS軌跡圖及座標。惟該次地政人員測量範圍是如何指引、與109年4月8日現勘範圍是否一致，上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固記載：「因地政人員表示以GPS軌跡為基準測量占用面積會有誤差，故請被告三人以開山刀除草，將109.4.8縣府會勘時之路線清出路徑，由地政人員實際進入測量，並請地政將測量結果複丈圖函覆本署」。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審理程序播放112年4月17日現場履勘錄影後發現地政人員進行測量時，確實有一名帶著開山刀開路之人，被告林銀華陳稱：這是同事范明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卷二第3頁）。證人范明良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的工作範圍沒有涉及到利稻段32地號堆放雲母土的地方；我沒有在那裡工作過；是總經理江先生到我到現場，叫我過去從7號樁到6號樁，從草叢鑽進去，他叫我開一條路，我會知道7號樁和6號樁在那裡是有插旗子；我後面是余建國，地政人員有跟我們進去，我們進去就是把7號樁和6號樁踩出一條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7-79頁）。而被告江肇銘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我跟范明良說範圍是7號樁到6號樁的用意是界線要先拉出來，才能判斷雲母土有沒有越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6-207頁），由上開二人所述情節，范明良既未曾在利稻段32地號工作，不知雲土母堆放情況，而其開路係依被告江肇銘指示開出7號樁到6號樁的路徑，目的是確認地界、雲母土有無越界，殊難認112年4月17日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8日現勘範圍一致。至112年4月17日亦有至現場之證人潘麗慧於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中證稱：測量的範圍不是我提的，因為當時路已經雜草叢生，所以他們那時候是說一個大概的位置，從可以走的地方往裡面走；因為我沒有走過，第一次走的時候是林義雄先生走的，我是在旁邊拍照，我只知道路口的地方，但是不是到31地號我不確定；我無法確定112年地政人員走的路線是109年走的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4-86頁）。從而，112年4月17日關山地政事務所測量範圍是否如前開東檢現場履勘筆錄所載即為109年4月8日會勘路線，誠屬有疑。
㈢、從而，109年4月8日縣府至現場勘查時，因測量之PDA有誤差，又未會同地政機關一併鑑界確認占用範圍；112年4月17日東檢履勘時，復查無證據證明地政人員測量範圍與109年4月8日勘查範圍一致，據此製作之前開土地複丈成果圖確實為被告三人非法占用及開發範圍，本院尚難認被告三人有擅自以挖土機為開發，並在開發土地上堆置土石而占用利稻段31地號土地，面積達158平方公尺之情。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難以說服本院認定被告三人涉犯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在公有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利用未遂及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擅自墾殖占用他人林地之罪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渠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照前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三人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貴蘭
　　　　　　　　　　　　　　　　　　法　 官　藍得榮
　　　　　　　　　　　　　　　　　　法　 官　林涵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童毅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